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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8版）

基本案情：
胡某入职某公司， 担任外卖配送员。

工作期间， 胡某认为公司在安全卫生方面
存在问题并克扣工资。 因此， 胡某提出离
职， 但公司拒绝支付其工资。 经多次沟通
无果后 ， 胡某向仲裁委提起仲裁 ， 要

求支付欠薪。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收到申请后， 委托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进
行调解。

在调解过程中， 公司表示胡某工作存
在问题， 主张扣除其保险费和物料费。 胡
某对公司的主张不予认可 ， 认为扣除
费用没有依据， 且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

约定此事。

处理结果：
经过调解员的多次调解 ， 同时积

极对公司方进行普法教育 ， 最终双方
达成调解协议， 公司同意支付胡某相关
款项。

案件点评：
本案为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 ， 此

类 案 件 中 劳 动 者 的 工 作 时 间 、 场 所 、
报酬的发放 形 式 和 工 作 规 则 制 度 更 加
灵活 ， 情况也相对复杂 。 在发生争议

以后 ， 劳动者如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
值得思考和探讨 。

本案中， 劳动者的主张虽然仅为要求
公司支付拖欠的工资， 但是劳动者对于公
司的管理制度提出质疑。 调解员从劳动者
的心态入手， 积极推动调解的顺利进行，
同时向公司解释相关法律规定， 引导公司
正确处理好与劳动者的关系， 依法合规经
营 ， 最终促成双方以和解方式解决争
议 ， 引导双方妥善化解矛盾 ， 既保护了
劳动者合法权益， 帮助劳动者尽快得到了
工作报酬， 又对公司健康合规发展起到了
促进作用。

基本案情：
贾某入职某公司， 担任前台。 自贾某

入职以来， 已经与公司连续签订了四次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到期前， 贾某
向公司提交了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的申请。 公司收到贾某的申请后 ，

明确表示拒绝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 ， 并明确告知合同到期后终止 ， 不
再与其续签 。 合同到期后 ， 贾某提起劳
动仲裁。

处理结果：
经仲裁委依法裁决， 支持了贾某关于

违法终止劳动合同应支付赔偿金的诉
求。 裁决公司支付贾某违法终止劳动关系
赔偿金。

案件点评：
在这起劳动纠纷案例中 ， 职工连

续四次与公司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
合同到期后公司拒绝签订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并单方面终止合同 ， 其行为明
显违法。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劳动者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 ， 且无特定违法违规情形 ， 续订劳动

合同时 ， 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外， 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
合同。 该公司无视此规定， 严重损害职工
权益。

北京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指派律师提
供法律援助， 最终仲裁委支持职工主张的
诉求， 既维护了法律的权威性， 也保障了
劳动者合法权益。

此案例警示用人单位， 务必要依法依
规处理劳动关系， 严格遵循劳动法规， 否
则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同时也提醒劳
动者， 要增强法律意识， 依靠法律武器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

案例7

基本案情：
宋某某入职某公司从事司机工作， 双

方签订了劳动合同。 在春节期间， 公司均
提前放假5天并按照正常出勤向职工支付
工资， 但公司未向职工告知提前放假系安
排职工休年假。 宋某某在工作期间因工作

任务重， 未提出休年休假的申请， 亦未书
面提出因个人原因不休年休假。 双方解除
劳动合同后， 宋某某主张工作期间公司均
未安排其休年休假亦未支付未休年休假工
资， 为此申请劳动仲裁， 要求支付工作期
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 公司主张企业可以
根据生产 、 经营情况强制安排职工休年

假， 且职工不申请即为自动放弃休年休假
的权利。

处理结果：
仲裁期间， 双方在劳动争议调解中心

的主持下， 达成调解协议， 公司支付宋某
某工作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

案件点评：
休息休假权是劳动法中明确规定的劳

动者的基本权利， 国家执行带薪年休假制
度， 就是要确保职工休息休假权利得以实
现。 根据法律规定， 单位根据生产、 工作

的具体情况， 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 统筹
安排职工年休假。 年休假在1个年度内可
以集中安排， 也可以分段安排， 一般不跨
年度安排。 如果是用人单位安排职工休年
休假， 但是职工因本人原因， 并且书面提
出不休年休假的， 用人单位可以尊重职工
的要求， 不再安排职工休假， 并只支付其
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 单位确因工作
需要不能安排职工休年休假的， 经职工本
人同意， 可以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 对职
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 单位应当按照
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
资报酬。

案例6
推荐单位：北京市通州区总工会
调解员：毕宁宁（北京辉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点评人：金晓莲（北京市劳动模范、北京市华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基本案情：
石某入职某公司， 在公司餐厅门店担

任后厨工作， 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 但没
有缴纳社会保险费。 某天， 石某打卡下班
走出门店时摔倒， 经医院诊断为胸椎、 椎
体骨折， 住院做手术。 石某出院后， 公司
除垫付部分医疗费外， 一直回避解决石某

受伤一事。 经石某自行申请， 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认定石某为工伤九级。 工伤认
定后公司拒不支付石某工伤保险待遇， 石
某仲裁请求要求公司支付其工伤治疗费、
停工留薪期工资、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

处理结果：
仲裁委经审理裁决， 判定公司应向石

某支付各项赔偿款项。 裁决作出后， 石某
和公司均不服， 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经
法院调解， 达成调解协议， 公司同意支付
石某各项补偿的调解款。

案件点评：
本案符合 《工伤保险条例》 构成工伤

的情形。
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 相关规定， 被

认定为工伤情况后， 劳动者享受包括医疗
费、 住院伙食费、 护理费、 伤残补助金等
工伤待遇。

本案中， 公司没有为石某办理社会保
险登记， 导致石某无法从工伤保险基金享

受工伤保险待遇 。 之后石某通过法律途
径， 积极主张自己的权利， 最终相应工伤
保险待遇均应由公司承担。

通过法律途径积极维护自身的权利，
是法治社会下给予劳动者合法权益保
护的权威手段。 本案中， 石某积极维权，
成功认定工伤 ， 并与公司调解成功的
经历 ， 对其他类似情况的劳动者具有借
鉴意义。

同时 ， 这也提醒所有企业和用人单
位， 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 合法合规用
工， 承担相应的社会和法律责任， 避免不
必要的纠纷和赔偿， 共同构建和谐的劳动
关系。

案例8

基本案情：
赵某某入职某公司，工作岗位是前台。

用人单位与赵某某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劳务
合同，但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合同期满
后赵某某继续留在原岗位工作， 但双方未
再续订书面合同。某日，赵某某突然被公司

法定代表人口头通知不用再来上班， 还被
告知工资会提前结清， 但是公司不给劳动
者出具相关解除的通知。 因口头通知合同
解除使得赵某某缺失关键书面证据， 难以
证明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事
实。 于是赵某某在拿到公司出具的离职证
明后，申请了劳动仲裁，请求确认劳动关系

并追索在职期间未休年假工资差额、 未续
签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及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赔偿金等。

处理结果：
劳动仲裁庭审结束， 双方在仲裁员的

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公司支付赵某某各
项补偿。

案件点评：
根据 《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

通知》，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
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

成立：（1）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
规规定的主体资格；（2）用人单位依法制定
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 劳动
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 从事用人单位
的有报酬的劳动；（3）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
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本案中，用人单
位虽与赵某某签署的是劳务合同， 但是劳
动关系成立。由此提醒用人单位的是，企图
以“劳务合同”代替“劳动合同”，不仅不会
降低用工成本， 还可能使用人单位面临更
大的法律风险。 建议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
建立劳动关系时， 及时按照法律规定签订
劳动合同，以便建立和谐劳动环境。

案例9

案例 10

推荐单位：北京市房山区总工会
代理人：李帅（北京市智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点评人：邬锦梅（北京市劳动模范、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推荐单位：北京市顺义区总工会
代理人：寇萌萌（北京智勇律师事务所律师）
点评人：曹智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北京智勇律师事务所主任）

推荐单位：北京市西城区总工会
调解员：单越（北京论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点评人：武丽君（北京市劳动模范、北京谦君律师事务所主任）

推荐单位：北京市门头沟区总工会
代理人：寇纯石、王诗雨（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点评人：姜山赫（北京市劳动模范、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用人单位能强制职工在特定期间休年假吗？

用人单位能否单方面拒绝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劳动者下班后在单位门口摔伤是否构成工伤？

单位与职工签订劳务合同能否规避劳动关系的认定？

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如何快速妥善化解矛盾？


